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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空中大學學生會會長暨學生代表選舉罷免法 

107.01.14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會討論通過 

107.01.14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議會審查通過 

107.03.23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備查 

110.09.04 本校 110 學年度學生會暨學生議會第 2 次會議通過修正名稱及第 2-4、12-13、19-20 、

22-23 條條文

110.11.23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委員會備查修正名稱及第 2-4、12-13、19-20 、22-23

條條文 

第  一  章  總   則 

第 1 條 (法源依據) 

本法依據「國立空中大學學生會實施要點」第八點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(適用範圍) 

國立空中大學學生會【以下簡稱本會】學生會會長暨學生代表之選

舉、罷免除組織章程另有規定外，依本法規定之。 

第 3 條 (投票原則) 

本會會長暨學生代表以普通、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。

但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 二  章  選舉、罷免單位  

第 4 條 (選委會組成及任期) 

本會會長暨學生代表選舉、罷免事務由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(以下

簡稱選委會)負責辦理；每學年下學期辦理次學年會長之選舉。 

選委會隸屬本會行政部門， 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置委員若干人，

由會長提請大會同意任命之，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對內負責召

集並主持會議；主任委員因故不能視事時，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

之。 

選委會應於每學年下學期期初籌組完成，委員任期自籌組完成起至

選舉事務結束止。 

選委會於任期中若發生選委休(退學)學或特殊情形致不能行使選委

職權時，其缺額由會長補推派之。 

第 5 條 (職權) 

選委會執掌下列各款職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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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關於選舉罷免事務之策劃與進行。 

I. 選舉、罷免公告事宜。 

II.選舉、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畫事宜。 

二、選務行政人員之遴聘與管理。 

三、候選人資格之審查。 

四、其他選舉罷免相關事宜。 

第 6 條 (選舉委員會會議) 

選委會開會時得邀請候選人列席，並應有正式會議記錄，一切決議

依會議紀錄為準。 

第 7 條 (選委會之預算) 

選委會之預算須自行訂定，並送請學生議會審核之。 

第 8 條 (選務協助人員) 

選委會應依據法規公正行使職權，在辦理選務期間，得請學生會學

生代表、本會輔導單位學生事務處暨各學習指導中心提供協助。 

 

第  三  章  選 舉  

第 一 節 選舉人及選舉人名冊 

第 9 條 (選舉人資格) 

凡當學期在學之本會會員均具有選舉權。 

第 10 條 (投票之時間地點) 

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時間依指定投票方式投票。 

第 11 條 (選舉人名冊) 

選舉人名冊，由本會輔導單位學生事務處依當時在學學生資料提

供。 

第 二 節  候選人 

第 12 條 (候選人積極資格) 

凡本校當學期在學之本會會員，得依法登記為會長暨學生代表候選

人。 

第 13 條 (候選人消極資格) 

會長暨學生代表候選人不得登記為本會其他選舉之候選人，但其他

法規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14 條 (候選人登記制) 

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，以登記為限，同時登記為兩種候選人者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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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均為無效。 

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，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

記， 登記期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，不得再申請登記為候選人。 

第 15 條 (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具備之表件) 

申請登記為候選人，應具備下列各款表件： 

一、候選人登記表，登記表格格式由選委會制訂之。 

二、刊登於選舉公告之政見，字數限制與格式由選委會規定之。 

三、本人脫帽半身光面照片或電子檔。 

候選人之條件應經選委會審查通過，始擁有候選資格。 

第 三 節  選舉公告 

第 16 條 (選舉公告) 

選委會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種公告： 

一、選舉公告應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公告。但重行選舉、重行投票或

補選之公告日期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二十日前公告，登記時間不得少於五

日。 

三、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十日前公告。 

四、投票結果與當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之後五日內公告。 

第 四 節  選舉活動 

第 17 條 (選舉時間) 

於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考後舉行，起止日由輔導單位定之。 

第 18 條 (選舉公報) 

選委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、號次、姓名、性別及選舉有關事項

等，編印選舉公報，於投票日十日前公告，並張貼於適當地點。 

候選人刊登公報內容，應於申請登記時，一併繳交選委會。 

第 19 條 (競選禁止規定) 

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不得有對選舉相關人員惡意中傷或毀謗或其它

妨礙選舉之活動。 

候選人不得於規定時間外從事競選活動或從事未經核准之競選活

動。 

候選人不得有前二項規定之情事。有上述各項行為之一者，應取消

其資格。 

第 20 條 (競選文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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候選人印發以文字、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，應親自簽名。宣傳品

張貼地點，除由各中心規劃提供或指定外，不得張貼。 

第 五 節  投票及開票 

第 21 條 (投票公開原則) 

選舉投票或開票，遇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，致不能投票或

開票時，經選委會決議後，改定投票、開票日期另行公告。 

第 六 節  選舉結果 

第 22 條 (候選人當選) 

會長暨學生代表選舉以候選人獲最高票者為當選。 

選委會暨輔導單位根據選舉結果，公告當選者姓名及各候選人之得

票數。 

會長當選後，不得兼任任何社團、學會之正、副負責人。  

 

第  四  章  罷 免  

第 一 節  罷免案之提出 

第 23 條 (不得罷免事由) 

會長暨學生代表之罷免，得由選舉人向選委會提出罷免案，但就職

未滿三個月者，不得罷免。 

第 24 條 (罷免規定) 

罷免案之提議應附理由書，以選舉人為提議人，其人數為選舉人總

數百分之一以上。 

第 25 條 (罷免連署) 

罷免案於未徵求連署前，經提議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得以書

面向選委會撤回之。 

第 二 節  罷免案之連署與成立 

第 26 條 (利益迴避原則) 

被提議罷免人不得擔任選委會之相關職務。 

第 27 條 (罷免時效規定) 

選委會收到罷免提議案次日起三日內，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在三日

內領取連署人空白名冊，提議人之領銜人應於領取選舉人名冊次日

起，七日內完成連署， 逾時不予受理。 

第 28 條 (一事不再理原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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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於規定後，選委會應為罷免案連署成立之宣

告；其不合於規定經宣告不成立之罷免案，原提議人對同一被提議

罷免人不得以相同之罷免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。 

第 29 條 (答辯書) 

罷免案宣告成立後，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提議罷免人，被提

議罷免人得於收到罷免理由書，於次日起三日內提出答辯書，但其

內容應與罷免理由書所載罷免理由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 

第 30 條 (罷免公告) 

選委會應於被提議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次日起三日內，就

下列事項公告之： 

一、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迄時間。 

二、罷免理由書。 

三、答辯書。但被提議罷免人不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答辯書者不予公

告。 

第 三 節  罷免投票 

第 31 條 (罷免案投票日) 

罷免案之投票，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之後二十日內為之。 

第 32 條 (罷免票之規定) 

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「同意罷免」、「不同意罷免」兩欄。罷免案之

投票人及投票、開票等事項，準用本法之有關選舉之規定。 

第 33 條 (投票率暨結果判定) 

罷免案投票結果，投票人數合於選舉人百分之二十以上投票、同意

罷免票多於不同意罷免票者，即為通過，票數相同時，即為通過罷

免案。 

第 34 條 (結果公告) 

選委會應於罷免案投票完畢三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。被罷免人應

自罷免案通過公告當日起，解除職務。 

第 35 條 (被罷免者之限制) 

罷免案未通過者，在該被提議罷免人之任期內，不得以相同之罷免

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。 

 

第  五  章  妨礙選舉罷免處罰  

第 36 條 (處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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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違反本法之各項規定，情節輕微者，得以口頭警告或公告違規情

事方式處罰之。 

第 37 條 (當選無效) 

凡違反本法第十九條者，經選委會判定當選無效。 

第 38 條 (申訴規範) 

選委會依本法所為之處罰、決定或其他依職權行使之措施，當事人

可依下列申訴程序，以維護其權益： 

一、當事人於收到通知書或公告三日內，向選委會提出申訴。 

二、當事人對於選委會申訴回覆不服者，應於收到回覆書五日內，

向學生議會提出再申訴。 

 

第 六 章  附   則  

第 39 條 

本法經學生議會通過，由學生會會長公告並送請學校備查後，自公

布日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